
 

                                                                   

國 立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宣 導 及 執 行 小 組 設 置 要 點 
        97 年 1 月 15 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4 月 14 日行政會議修正 

               99 年 3 月 09 日行政會議修正 

              100 年 1 月 25 日行政會議修正 

一、為落實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特訂定本要點，並成立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予以推動。 

二、本小組置成員 11 人，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圖書館館

長、人事主任、通識中心主任、電算中心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會會長等人組成，

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三、本小組之任務: 

(一)、規劃並推動有關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令、規定之宣導活動。 

(二)、落實執行檢視校園合法軟體、教科書、影音光碟等使用規範。 

(三)、訂定校園電腦網路使用規範，並檢視不當使用之行為。 

(四)、訂定違反智慧財產權行為之校規處分及規範。 

(五)、各項任務分工內容如附表。 

(六)、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 

四、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並得邀請有關單位主管、教

職員工生代表及校外諮詢專業人士等列席。 

五、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國 立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宣 導 及 執 行 小 組 分 工 內 容 

一、學校保護智慧財產管理組織  

(一)管理單位組織規章(秘書室)。 

(二)管理單位執行成果與會議召開辦理(秘書室、學務處、電算中心)。 

(三)違反智慧財產權行為校規處分及規範訂定(學務處)。 

(四)學生因侵權違反校規規範之處置(學務處)。 

(五)智慧財產權法律諮詢協助窗口(學務處)。  

二、學校電腦軟體使用情形(電算中心) 

(一)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圍。 

(二)制訂電腦軟體侵權的處理程序與機制。 

(三)公用電腦使用合法授權軟體情形。 

(四)提供師生校園內目前合法授權軟體明細狀況。 

(五)學校在合法軟體推動上所面臨的問題。 



  

三、校園網路相關管理機制(電算中心) 

(一)網路侵權、網路入侵、異常流量等處理方式納入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二)制訂網路異常事件發生之處理流程及通報機制。 

(三)異常事件檢討與追蹤情況。 

(四)設立資訊安全人員。 

(五)校園資訊安全監控及資訊安全事件處理機制。 

(六)建立防火牆與制訂相關防火牆政策。 

(七)網路流量異常事件檢討與追蹤處理情況。 

(八)制訂校園伺服器管理辦法。 

(九)定期清查伺服器資訊內容與紀錄、追蹤處理情況。 

(十)校園伺服器之資訊內容所遭遇因難。 

四、圖書館管理機制(圖書館) 

(一)制訂合法圖書及影音光碟採購決策機制。 

(二)圖書及影音光碟合法使用機制。 

(三)提供師生圖書館藏書及影音光碟合法使用範圍相關資訊。 

(四)館內公開播放的影音資料公播版。 

(五)館內尊重智慧財產權文宣宣導。 

五、教科書著作權使用機制 

(一)提供師生著作權法的相關資訊(教務處、學務處、電算中心、人事室)。 

(二)制訂非法影印教科書、講義內容侵權相關規範(教務處、總務處)。 

(三)降低學生影印教科書、講義內容侵權相關規範(教務處、總務處)。 

(四)提供下學期課程大綱與使用的書籍等資訊(教務處)。 

(五)建立行政機制協助教師與書商簽訂＂少量＂影印之授權協議(教務處、總務處)。 

(六)向學生宣導不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教務處、學務處)。 

(七)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契約，納入應尊重智慧財產權條款及違約時應即解約

之規定(總務處)。 

六、二手書管理機制(學務處) 

(一)二手教科書流通管道。 

(二)二手教科書交換活動。 

七、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一)加強師生法治教育深植保護智慧財產權觀念的具體作法(教務處、學務處、研發

處、人事室、各學院)。 

(二)建立宣導網頁並充實網站內容宣導措施(學務處、電算中心)。 

(三)舉辦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活動場次(教務處、學務處、通識中心、電算中心)。 

(四)學校執行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工作之困難協處(秘書室)。 


